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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

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重庆市汽车摩托车运动协会提出、归口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汽赛智体育科技（重庆）有限公司、重庆移通学院、重庆邮电大学、

重庆国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重庆智泽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重庆永和律师事务所、重庆

锐伯丁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乐者乐意影业（重庆）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闫淯韩、郭亮、张脐方、马珂、朱元宏、曹曼盈 

本文件审查人：谭孝露、兰明、涂珀溯、顾建来、史屹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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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全球赛车运动领域的迅猛发展与日益激烈的竞争态势，赛车不仅仅是一项极限挑战

的体育运动，更成为了展现品牌形象、技术创新能力、车队独特文化魅力的璀璨舞台。在这

一背景下，赛车外观涂装作为连接艺术与技术的桥梁，其设计创新与独特性成为了吸引观众

眼球、提升车队辨识度的关键因素。因此，赛车外观涂装的设计过程不仅要求创意无限、视

觉震撼，更需严格遵循知识产权保护的原则。 

本标准旨在确立并细化赛车涂装外观专利的审查流程，以确保审查过程的严谨性、公正

性、保密性、高效性。通过规定每一个审查环节的具体步骤、要求和标准，为协会会员提供

清晰的指导和预期，同时促进赛车涂装设计领域的创新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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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车涂装外观专利审查流程 

1 范围 

本标准旨在规范从业人员在提交赛车涂装外观专利申请至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前置审查

流程，以确保提交的专利申请材料完整、合规，提高审查通过率，保护会员的创新成果。本

标准适用于所有从业人员拟申请的赛车涂装外观专利。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及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赛车涂装外观设计  Racing exterior finish 

应用于赛车（包括但不限于方程式赛车、GT 赛车、拉力赛车等）车身、轮毂、尾翼等的

外观涂装设计，包括但不限于车身图案、色彩搭配、文字标识、品牌元素及特殊标志等。 

3.2 新颖性  Novelty 

该赛车涂装外观在申请日之前未被公开使用过，也不存在相同或相似的现有设计。 

3.3 原创性 Originality 

指设计作品独立创作完成，未抄袭、模仿或复制他人已有作品。 

3.4 现有设计 Existing design 

现有设计是指申请日(有优先权的,指优先权日)以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的设计。现有

设计包括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出版物上公开发表过、公开使用过或者以其他方式为公众所知

的设计。 

3.5 外观设计专利 Design patent 

外观设计专利是专利权的客体，是专利法保护的对象，是指依法应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

计。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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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审查原则 

4.1 合法性原则 

所有涂装设计必须遵守国家及国际相关法律法规，尊重他人知识产权。 

4.2 预防性原则 

提前发现并处理潜在的知识产权问题，避免后续法律纠纷。 

4.3 保密性原则 

审查过程中，对未公开的申请内容严格保密。 

4.4 高效便捷原则 

优化审查流程，减少不必要的环节，提高审查效率。 

5 审查过程 

5.1 申请提交 

被审查方需准备并提交完整的申请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a)外观设计专利请求书：详细填写申请人信息、设计人信息及设计名称等。 

b)设计视图：提供赛车涂装的六个基本视图（前、后、俯、仰、左、右）及至少两个立

体图，清晰展示设计特征。 

外观设计专利的图片制作注意事项： 

a）图片应当清晰，经放大后同样清楚，要求图片的分辨率为 200-300；避免强光、阴

影、倒影反光以及轮廓线不清楚的情况。 

b）图片或照片是指该外观设计产品的六面正投影视图（即：前视图、后视图、左视图、

右视图、俯视图、仰视图）以及立体图，使用状态图等。如果某一视图上无设计要点，可以

省略该视图；如果某两个视图是对称的，也可以省略一幅视图。 

c）图片或照片中的各视图尺寸比例要一致。 

d）图片或照片的背景应是单色，该背景不得有与本外观设计无关的其它物品或图案。 

e）要求保护色彩的外观设计, 要同时提交彩色和黑白图片或照片各一份。 

f）简要说明：阐述设计的用途、设计要点、请求保护的范围等。 

g）外观设计请求书：写明申请人的名称、证件号、地址、邮编；设计人的姓名、身份

证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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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审查准备 

5.2.1 审查团队 

应完成审查小组的组建，审查小组成员应具备可支撑审查开展的法律、设计、安全管理

等方面的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可承担相关的审查和配合工作。 

5.2.2 审查依据 

应根据审查目的确定审查依据。包括适用的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监管规定、行业准则和

国际条约、规则，以及相关国际、国家及行业标准等。 

5.2.3 审查工具 

利用专业软件工具进行相似度检测、图像处理等，以提高审查效率和准确性。 

5.3 形式审查 

主要审查各种申请文件是否齐备，是否使用了规定的格式，文件撰写是否使用了规定的

形式等，审查这部分内容不涉及技术内容，审查的内容主要有： 

a）检查申请文件是否齐全、格式是否符合要求； 

b）核对申请人信息、设计人信息及设计视图的一致性； 

c）对不符合要求的申请文件及时通知并要求申请人进行说明或修改。 

5.4 明显实质性缺陷审查 

主要审查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内容是否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这部分内容主要有： 

a）不符合专利法对于授权客体的要求，如一些不能被授权的客体，或不符合专利法对

于新设计的一般性要求； 

b）违反国家法律、社会公德及妨害公共利益； 

c）属于专利法列举的平面印刷品； 

d）与现有设计相同或实质相同，如知名产品的仿制品等，或者有同样的外观设计在其

之前提出申请并获得授权； 

e）多项设计不符合专利法关于成套产品或相似设计的规定； 

f）图片、照片等未达到规定要求或者视图数量明显不足，不能清楚表达请求保护的产

品的主要设计特征； 

g）对申请文件的修改超出原图片或照片表示的范围。 

5.5 分析 

在审查过程的执行中，应对审查的实际情况进行及时记录，对发现的问题形成问题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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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问题可能产生的风险进行分析。分析的内容有： 

a）问题事实的描述； 

b）公众对赛车涂装设计的认知程度以及行业惯例和赛事规则对设计的影响； 

c）问题可能引起的风险或处罚后果。 

5.6 评价 

审查工作完成后，应形成赛车涂装外观专利审查报告，审查报告应包括如下内容： 

a）基本信息：设计名称、设计团队/个人、审查日期。 

b）审查目的与范围：描述审查的目的与范围。 

c）风险评估与结论：在充分审查的基础上，对评估对象的外观设计专利情况进行客观、

公正的结论性总结。 

d）建议与措施：提供修改完善建议。 

6 后续支持 

提供专利申请指导，协助完成国家知识产权局外观设计专利申请。 

定期举办专利知识讲座和培训，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能力。 

7 监督与管理 

赛车涂装外观专利审查工作应统一由各地方汽车摩托车运动协会（联合会）管理和执行。 

若审查的过程中有任何违反政策法规的情况或其他问题，可向对应的地方汽车摩托车运

动协会及联合会反映。收到反映后，在 10个工作日内回复处理结果。 

8 实施与解释 

本标准由重庆市汽车摩托车运动协会负责解释和实施。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争议，

可及时向该机构反馈并寻求解决方案。本标准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订和完善，以确保其适

应赛车涂装外观专利审查工作的实际需要。 

9 附则 

附录 A ：赛车涂装外观专利审查报告 

附录 B ：不授予外观设计专利权情形速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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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赛车涂装外观专利审查报告 

一、基本信息 

名称  设计团队/个人  审查日期  

二、审查目的与范围 

审查 

目的 
 

审查 

范围 
 

三、风险评估与结论 

风险等级 评估标准 评估结果 

高风险 直接侵权，高度相似 

[具体风险点 1]：存在高度相似，可能

构成直接侵权。 

[具体风险点 2]：...       

中风险 可能引起混淆 
[具体风险点]：色彩/图案可能引起消

费者混淆。 

低风险 差异显著，创新性强 
[具体评估]：设计整体具有独特性和

创新性，风险较低。 

评估结论：根据对比分析，本设计目在[                   ]存在[高/中/低]风险。 

四、建议与措施 

修改建议： 

 

应对策略： 

 

五、附注 

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审查人员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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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不授予外观设计专利权情形速查表 

法规 具体条文 情形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专 利

法》 

 

 

 

 

 

 

 

 

 

第二条第 4 款规

定：外观设计，是

指对产品的整体

或 者 局 部 的 形

状、图案或者其

结合以及色彩与

形状、图索的结

合所作出的富有

美感并适于工业

应用的新设计。 

①取决于特定地理条件、不能重复再现的固定建筑物、桥梁的设计等。例

如,包括特定的山水在内的山水别墅。但是，能够重复再现的建筑物，各种

可移动的活动房等属于外观设计的保护客体，例如普通别墅、住宅楼、活

动报刊亭等。 

②)因其包含有气体、液体及粉末状等无固定形状的物质而导致其形状、图

案、色彩不固定的产品。 

③对于由多个不同特定形状或者图案的构件组成的产品,如果构件本身不

能单独出售且不能单独使用,则该构件不于外观设计专利保护的客体。 

④不能作用于视觉或者肉眼难以确定,需要借助特定的工具才能分辨其形

状、图案、色彩的物品。 

⑤以自然物原有形状、图案、色彩作为主体的设计，通常指两种情形，一种

是自然物本身；一种是自然物仿真设计。自然物本身不能作为外观设计的

保护客体。自然物仿真设计由于不是新设计，也不能被授予专利权；例如

模仿蔬菜的形状与色彩的小摆设，模仿大熊猫的玩具。 

⑥纯属美术、书法、摄影范畴的作品。 

⑦仅以在其产品所属领域内司空见惯的几何形状和图案构成的外观设计。 

⑧文字和数字的字音、字义不属于外观设计保护的内容。 

⑨游戏界面以及与人机交互无关的显示装置所显示的图案，例如,电子屏幕

壁纸、开关机画面、与人机交互无关的网站网页的图文排版。 

⑩不能在产品上形成相对独立的区域或者构成相对完整的设计单元的局部

外观设计。例如，水杯杯把的一条转折线、任意截取的眼镜镜片的不规则

部分。 

⑪要求专利保护的局部外观设计仅为产品表面的图案或者图案和色彩相结

合的设计。例如，摩托车表面的图案。 

第 5条第 1款：对违反法律、社会公德或者妨客公共利益的发明创造,不授子专利权。 

第 25 条规定:对

下列各项,不授

予专利权:……

(六)对平面印刷

品的图案、色彩

或者二者的结合

作出的主要起标

识作用的设计。 

①使用外观设计的产品属于平面印刷品； 

②该外观设计是针对图案、色彩或者二者的结合而作出的； 

③该外观设计主要起标识作用。 

【注意】 

①平面印刷品主要起标识作用,是指其主要用途在于使公众识别所涉及的

产品、服务的来源等； 

②平面印刷品不是主要起标识作用的，例如壁纸、纺织品等，可以获得外

观设计专利权。 

第 23 条规定：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应当不属于现有设计；也没有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就同

样的外观设计在申请日以前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过申请，并记载在申请日以后公告的专

利文件中。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与现有设计或者现有设计特征的组合相比，应当具有明显区

别。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不得与他人在申请日以前已经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本法所称现

有设计，是指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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